
日照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文件
日人才字〔2022﹞7号

关于成立日照人才发展集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通知

集团各部室、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为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着力加强薪酬与考核工作领导，经集团研究决定，成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设主任1名，成员2名。
主	任：袁海涛
成	员：刘    婧   焦  磊          
具体职责：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负责制定、审查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的薪酬计划或方案，对董事会负责；薪酬计划或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奖励和惩罚的主要方案和制度等；审查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下设工作组，负责提供公司有关经营方面的资料及被考评人员的有关资料，负责筹备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并执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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